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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经营签证 
 
 
 
所需材料： 
 

• 三份签证申请表，可用英或法文填写，无须装订。3 张近期 35mm x 45mm 的近期白底彩照 
• 有效护照，在签证到期之日后三个月仍有效 +一份整本护照复印件的公证书 
• 出生公证书，由外交部/外办和大使馆/领事馆认证+两份复印件 
• 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, 公证日期应在申请签证之日前三个月之内,由外交部/外办和大使馆/领事馆认证+两份复印

件 
• 一份详细的个人简历和一份复印件 
• 申请人具备相关的技能证书和具备将来要从事职业所需的条件证明, 或者由当地机构出具的从业资格确认书+两

份复印件 
• 经营及财政计划，必须提供有资金支持的证明+一份复印件 
 
 
 

大使馆/领事馆保留向申请人要求提供额外材料的权利，诸如： 
 

• 出具能够担保在卢森堡境内发生一切风险的医疗保险证明 
• 户口簿和一份整本复印件 
 

 
 
 
备注： 
 

1. 普通因私护照持有者必须亲自前来领事馆办理。持有其他护照（普通公务，公务或者外交护照）的申请

人可由中方官方机构代为申请签证。 
2. 大使馆/领事馆有权请申请者面谈 
3.  一旦申请签证获准，大使馆/领事馆有权要求申请人本人在归国后前往大使馆/领事馆并携带其护照进行

销签 
4.  所有中文的文件都须备英语或者法语的翻译版本  

 
 
签证费用 
 
长期签证（90 天以上）签证费用应以申请当天通知为准。 
签证费用按照汇率以人民币支付。（５０欧元） 
若被拒签，签证费一概不予退还。 
 
 
 
 


